
智行理财网
逾期的结果究竟有多严重？子女权益都被没收！

  

今天卡姐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事件：

王某在家中睡觉时被法院执行抓捕，街坊邻居都出来围观，还有好事的上前询问王
某的被逮捕缘由，法警说是因为贷款逾期不还，所以才被强制执行。围观的群众都
惊了，贷款逾期也会坐牢？

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王某的例子，虽然逾期这个话题一直再被大家写，但很少有人能
够详细的说说逾期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具体是什么。所以卡姐觉得有必要再把这个话
题拿出来说一下，以防小伙伴们因为逾期的问题酿成不可挽回的错误。

1、如果是短期逾期

不同的贷款机构对于短期的界定是不相同的，对于短期逾期的惩罚措施，相信大家
还是比较熟知的，机构一般不会对短期逾期的人采取强制手段，但是要接受一些后
果的：

① 高额的罚金和违约金

逾期后，除了要支付本金和利息，还要支付较高的罚息和违约金。

② 留下个人征信污点

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熟知，也是不希望看到的，在征信报告留下记录后，要5年之后
才能消除，这能够影响逾期者以后基本所有的金融活动。

③ 收到电话短信催收

借款人逾期后，放款机构肯定会用各种方法进行催收，不断的打电话、发短信，甚
至威胁恐吓等。

2、如果是长期逾期

一般说来，逾期超过90天就被划为长期逾期的范围内了，被视为恶意逾期。这种情
况下，银行就可以对借款人进行起诉了，法院判决后，逾期者的信息基本就是程公
布状态了，他以后不但金融行为会受到限制，就连吃穿住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《民事诉讼法》中的强制执行措施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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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

2、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

3、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股票等财产

4、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车辆等动产

5、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应收账款等财产

6、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土地、房产等不动产

7、强制被申请执行人返还特定的财物

8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支付迟延履行金

9、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措施

10、限制出入境等

此外，自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提出失信被
执行人概念以来，强制执行的范围更加严厉和全面：

特殊标的强制执行：

1、执行唯一住房

根据最高法的相关规定，符合条件的，唯一住房也可执行。

2、执行配偶财产

根据《婚姻法》规定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，应按夫
妻共同债务处理。因此拒不偿还债务的失信人，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直接执行处置
失信人配偶资产。

3、执行未成年子女财产

不少失信人员会将将财产转移到子女名下，作为老赖惯用的逃债手法，目前不少法
院已经出现相关案例，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来历不明巨额财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4



智行理财网
逾期的结果究竟有多严重？子女权益都被没收！

4、执行工资收入和养老金

最高法还规定，当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或收入不足偿还债务时，法院可要求划扣
工资收入或离休金或退休金，用以偿还债务。

所以，逾期严重者还会累积到家人。

很多网友都对贷款逾期有一定的误解：

① 贷款逾期只会影响征信

其实看完以上的内容，你就已经明白了逾期不止影响征信这么简单，银行可以对逾
期者按照借款合同纠纷起诉，也可以按贷款诈骗起诉。

贷款诈骗罪在量刑方面，金额在1.4万元以上的，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，每增加
600元，刑期加一个月；金额5万元以上的，基准刑为有期徒刑5年，每增加3500元
，刑期加一个月；金额20万元以上的，基准刑为有期徒刑10年，每增加1万元，刑
期加一个月

② 反正已经逾期，管它短期长期

有些人逾期后喜欢破罐子破摔，反正都已经逾期了，就不用在乎长短了。但是要注
意的是，征信报告上有逾期次数和90天以上逾期两项内容，超过90天的逾期属于恶
意逾期，短期逾期与恶意逾期的结果肯定也是不用的，所以还是要尽快还清欠款。

③ 一笔贷款只有一次逾期

如果你的借款是分12期偿还，你从第3期开始逾期，那你的逾期次数是10次而不是
1次。

④ 逾期后只要不被找到就可以

这是最幼稚的想法了，不管你是换电话，还是换地址，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互联网时
代，你在哪里都能被找到。

切莫以为逾期是件小事，不要等到被起诉、被抓捕以后，被强制执行归还本息，还
要承担法律责任后才知道什么叫后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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